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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企业分摊进货费用的公式值得商榷

孙建国北京市木材公 司

现行物资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的分摊进货费用的公

式为：

这个公式笼统地将整个 进货费用分 摊 到所 有的物资

上，而不是按照“发生了进货费用的物资参加分摊，

没发生进货费用的物资不分摊”的原则。所以我 认为，

这样计算是不合理的。

我们知道，进货费用是在不同的 环节发生的，而

且发生费用的顺序不同，这同结算时间的先 后和物资

在流通过程中所处的环节有关。从整个进货费用的内

容来看一般分为四个部分：（ 1）发站费（制度称运

杂费）即物资从供货单位到收货单位这一运输过程中

发生的各种运杂费 用；（ 2）卸 站费（制度称装卸

费），即物资到站后直至入库验收这一过程中发生的

各种费用；（ 3）包装费，即随物资发运所使用的各

种捆绑用具按规定提取的折旧与损耗；（4 ）运输途

中损耗。

这四个部分的费用在实际 当 中 并 不是同时发生

的，顺序有先有后。例如，发站费是随 供货方通过银行

转来的托收结算凭证而支付的进货费用，这时，其他进

货费用可能还没有发生。另一方面，往往 又会出现截然

相反的情况，即在供方转来托收凭证以前物资已到，并

已入库，也就发生了卸站等费用，但 没有 发 生发站

责。而对于运输途中的损耗费用必须是物资既已付款

又已入库以后才能发生。这样看来，在分摊进货费用

时，就应该按不同的环节分别分摊。

1.发站费的分摊。在途物资（指已付款尚未入库

的物资）应当考虑进去，应付货款的物资由于没有发

生发站费而又包括在月末库存物资内，应 当减去，因

此，上述公式在分摊发站费时还可以使用。

2.卸站费的分摊。凡是入了库的 物资一定发生了

卸站费，而在途物资尚未发生。实际上，会 计核算讲

的在途物资包括已到货但没有入库验收的物资，即待

点验物资，这部分物资从实际情况看，可能卸货也可

能未卸货，或者已卸货未入库，或者已入库尚未办入

库手续，会计帐也未体现，因此，待点验物资的情况

比较复杂，会计部门也难以掌握清楚，所以一并视同

未到货，也就是未发生卸站费。正确分摊卸站费的计

算公式应为

3.包装费的分摊。包装费的发生同包装物是否入

库有关，而同物资是否入库，是否付款无关。但就分

摊公式而言，分摊包装费还是不应把在途物资加上。

对于应付货款不减去为好，因为到了货的物资一般来

讲包装物应及时回收入库，不应长期在现场堆放。因

此，包装费的分摊公式也可比照卸站费的公式分摊。

4.运输途中损耗的分摊。此费 用的发生意味着物

资既已入库，又已付款，因此，在分摊基数中，不应

把在途物资减去，而应减去应付货款的物资，这样剩

下的部分就是既已入库又已付款的物资了。公式可写

为：

此外，会计制度规定中的另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实际上只适用于对物资不进行分类核算

的企业。而制度中又明确规定物资经营企业要分类核

算物资的盈亏。因此，费用的分摊也就应该分类，而

不是按总数量（总进价金额）整个 地以存销比例进行

分摊。因此，还应加上下面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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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同类别的物资，同一进货费用项目的

分摊单价（率）有可能不一样，如木材中的元木和制

材其发站费相差较大. 在分摊时，就要使用不同的分

摊单价（率）。

再有，制度中对预提进货费用没有明确规定，企

业不好执行。这几年，进口物资增多，批次集中，往

往物资到了企业后出现先销货后付款的 情况。这是因

为在进货过程中承付进口物资货款的单位往往是由省

（区）级的公司代理结算，而公司再同基层进货单位

结算需要一定的时间。只有搞清了入库数量、质量后

才能进行结算。在这种情况下，发站等费用往往没有

支付，而进口物资销售后要分摊进货费用，如果没有

进行预提就会使发站费用帐户 出现贷方余额，从而失

去了会计核算的真实性，也没有体现权责发生制的原

则。

问题讨论

代 垫 运 杂 费 不 宜 在

“其 他 应 收 款”

科 目 中 核 算

方 中 华

《 财务与会计》 去年第11期刊登了姚红同志的建

议《 代垫运杂费不宜放在企业管理费中》 ，文中提到

应将销售过程中发生的代垫运杂费，放在“其他应收

款”科目中核算，我认为在实际工作中，应当根据销

售业务不同的结算方式，采 用 不 同的核算方法。比

如.在托收承付结算方式下，代垫运杂费可通过 “发

出商品”科 目核 算。发 生时，借（增）记“发出商

品”，贷（减）记“银行存款”、“现金”或“辅助生

产”等；收回 时，借（增）记“银 行存 款” 或 “现

金”，贷（减）记“发出商品”。又如，在赊销分期

收款等其他结算方式下，代垫运杂费可通过“应收销

货款”科目 核 算。发 生时，借（增）记“应收销货

款”.贷（减）记“银行存款”、 “现金”或“辅助

生产”等；收回时，借（增）记“银行存款”或“现

金”，贷（减）记“应收销货款”。

财会法律知识测验（续一）答案

二、改错（括号内为错误字句）
31、 有期徒刑（行政处分）
32、整顿（清理）
33、退库（入库）
34、会计师事务所（单位的领导人）
35、会计机构（审计机构）
36、权责发生（收付实现）
37、 补（免）
38、额（率）
39、 企业（职工）

40、滞纳（通知）
41、代表人（代理人）

42、连带（部分）

43、分期（推迟）
44、不得（可以）
45、刑事（民事）
46、到期（全部）
47、 中止（终止）

48、国家（企业）

49、会计师（律师）
50、清查（保管）

51、刑事（行政）
52、税 务机关（工 商管理机关）

53、出示税 务检查证（携带工作证）

54、八级（十级）
55、法定代表人（承办人）

56、财政（审计）

57、海关（外贸主管机关）

58、营业（销售）

59、建筑工程（设备）

60、漏税（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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